
黃清濱校友的專業橫跨法學與醫學領域，他能在法庭上用法律語言解釋醫療過程，不但

讓法官聽得懂，也深獲醫界同仁的信賴。現在黃校友專職律師工作，只有星期假日偶爾才會

到醫院看診。他說他選擇當律師，是希望為醫界留下更多的人才，不要因為醫療糾紛，讓許

多好醫生萌生退意。留下跟醫界共同奮鬥，也是他一直無意申請轉任醫療專庭法官的原因。

春節過後，編輯小組特地南下台中，在彗聖律師事務所訪問到黃清濱校友。黃校友親

切、幽默，在訪談中可以感受到他聰穎好學、實事求是的個性。他的工作十分忙碌，但是他

仍以自身的經歷，給陽明學弟妹忠實的建議。

編輯：黃校友，請你談一下你的背景和現在的

家庭狀況。

黃清濱校友：我民國53年出生於雲林斗南，

在家排行老大，有4個弟弟。我父親當初是

以開車為業，現在已經退休。我母親是家庭

主婦。從國小到國中在斗南度過快樂童年。

當時鄉下地方的老師都會鼓勵學生到台北考

高中。我到台北考上建中，72年又考進陽

明醫學院。在大三時因為參加「中華民國

青年友好訪問團」認識我現在的太太。77

年我選擇到台中榮總實習，因為我太太是台

中人，所以我畢業後就住在台中。我有一男

一女，女兒現在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大

學部念心理系，大學畢業後將選擇醫學院或

法學院，我會尊重她的選擇。我兒子現在台

中一中科學班，將來希望當醫師。太太原來

在高中教書，婚後則選擇在家帶小孩，讓我

無後顧之憂，專心工作。

悠遊於法界與
	 醫界的校友

黃清濱

黃清濱校友是台中彗聖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大家一定覺得很好奇，陽明是所醫學大學，

「校友」應該是去當醫生，怎麼會去當律師呢？黃清濱校友就是這樣具有「醫師」和「律

師」雙重身份。有一段時間他還在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及中山醫學大學執教醫療法

專題。像他這樣具有「醫師」、「律師」及「老師」三師身份的社會菁英，在台灣本來就是

少數，而真正三者均有執業的更是屈指可數。

來自雲林鄉下的黃清濱，從小成績優異。高中時考上建中，大學考進陽明醫學院。畢業

結婚後，定居台中。在多年懸壺濟世之後，陪著弟弟念法律，沒想到他比弟弟讀得更有心

得。於是在醫師好友邀約下，一起報考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並在研三那年考上律師。他

還沒有完成律師實習訓練，就遇上 SARS風暴被「趕鴨子上架」，在指導律師陪同及審判長

同意下，上場替當時和平醫院感染科主任林榮第醫師辯護。在近兩年的攻防戰中，他也與林

榮第醫師以及公訴檢察官呂俊儒檢察官成為好朋友。黃校友說，從這件訴訟案件中，他學到

非常多，也一直很感恩有這種學習機會。

剛開始黃校友週一、三、五穿法袍當律師，週二、四、六穿白袍當醫生。隨著醫界請託

的案子接踵而至，黃校友意識到醫界需要懂得法律的人去為改善日益惡劣的醫療環境盡一番

心力。近年來，他幾乎全心投入醫事法律的領域。尤其在許多醫療糾紛的案例中，常常是醫

生說得口沫橫飛，但是法官卻是鴨子聽雷，難以理解，甚至誤解。另一方面，因為辯護律師

常沒有醫學背景，即使獲得醫生的請託，有時溝通上十分困難，也很難獲得醫生的信任。黃

校友笑說要把專科醫師的概念引進律師這個行業中，積極推動專科律師制度。

yy黃校友與家人、朋友在美國合影

yy律師事務所員工眷屬一
同出遊香港迪士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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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請問你為什麼會去念法律系？「法律」

跟「醫學」似乎相差甚遠。

黃清濱校友：小時候我對社會科就很有興趣。我

特別喜歡地理，很喜歡畫地圖。但是因為家族

中有不少人當醫生，我父親也希望我能當醫

生。那時候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就順從

父親的意思考進醫學院，畢業後就當醫生。

我有個弟弟在調查局做事，我母親希望他

能利用假日繼續進修，然後去考檢察官。我弟

弟喜歡蹺課，所以我母親希望住在台中的我就

近「監督」他（哈哈大笑）。於是我就跟著他

去念東海法律系的學分班。沒想到我自己念出

了興趣，念完學分班後，正好遇上東海法律學

研究所招考學士後法學組的研究生，那是專門

招收非法律系畢業的學生。88年我很僥倖的

考上東海法律學研究所，91年考上律師，然

後又繼續念博士班。

有人常問我學「法律」與「醫學」是否

差異很大？其實我覺得兩者是一樣的。醫生看

病的標準作業流程，會根據病人主述，檢查臨

床症狀，再安排抽血、電腦斷層及相關檢查。

律師也是根據委託人說明案情，去收集證據，

進而確認事實、分析相關法條。其實醫學和法

律是「最像」的學科，我是用學醫學的態度去

學法律，兩者都很科學，都是「講證據」的。

編輯：你的醫學背景，對於律師工作有哪些幫

助？你的法學專業，又對醫界有哪些貢獻？ 

黃清濱校友：我會用法律的語言去解釋醫療過

程，讓法官清楚瞭解案情。我也會畫出醫療流

程圖代替文字，讓法官一目了然。面對醫師同

業，我可以用「相同的語言（醫學術語）」去

跟他們討論案情，不但可使他們安心，更能得

到他們的信任。當我接到醫療糾紛的案子時，

我可能要去瞭解婦產科、精神科或其他科別的

醫學知識，這也讓我接觸到更多的醫學領域。

當律師這麼多年，我最大的心得就是 ----

要多面向的去看問題，不能僅憑片面之詞或單

面向去思考。這個人真的是壞人嗎？有沒有其

他佐證資料可以證明他是好人呢？我覺得這些

年我對醫界最大的貢獻，就是替醫界留下許多

人才，我用法律去救好醫生，再讓這些好醫生

留下來去救病人。

編輯：對於醫界常遇到的「醫療糾紛」你有什

麼看法？

黃清濱校友：我認為要重拾醫生的尊嚴。醫生不

怕累，就怕沒有成就感。有些醫師遇到醫療糾

紛後，就萌生退意，不想再當醫生了。我覺得

醫生遇到「醫療糾紛」時，沒有過錯就要堅持，

若沒有過失也要讓醫師負責，醫師無從修正沒

有過失的看診或醫療方式，會造成防衛醫療，

yy黃校友重視親子教育，有一對優秀的兒女。

yy一群「老」帥哥  陽明 79級班同學

yy黃清濱校友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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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醫病雙輸。法律是用來懲罰有過失的人，不

應該是壓迫沒有過失醫療人員的工具。若真有

過失時，要坦然面對，做好危機處理，取得病

方的信賴與諒解，將損害降到最低，讓病人感

受到你最大的誠意。

醫生的醫療態度也很重要。在處理醫療糾

紛案例時，我最常聽到的就是病人指控醫生平

日對他漠不關心。醫生應該視病猶親，常常主

動關心病人。遇到病情惡化、有風險時，一

定要跟病人與家屬溝通，並且要“不厭其煩＂

的去探視住院病患。通常會控告醫生的，都是

不常來醫院的家屬。常在醫院陪伴的家屬，醫

生的關心與努力，他們是看得到的。

另外，我覺得在法律上應該讓醫生醫療的

「刑事責任」除罪化。醫療糾紛非常不同於一

般犯罪，不該用刑事責任去追究醫生，因為沒

有一個醫生會故意利用他的專業去害人（有意

犯罪者例外）。連美國這樣重視人權的國家，

醫生都可以免除刑事責任。甚至有些州立法，

在緊急醫療時，醫生連民事責任都可免除。醫

師是國家的公共財，國家應該保護醫師。所以

我一直有個夢，希望能在台灣推動醫生醫療刑

事責任除罪化。讓醫師能在優質的醫療環境

中，發揮他的專長，服務病患。

編輯：請問你對於陽明的學弟妹，有沒有什麼

建議？

黃清濱校友：醫學院的學生從小就很優秀，也是

經過激烈競爭後，脫穎而出進入陽明。 但是到

社會做事必須要有高 EQ，還要有承受失敗的勇

氣。不要怕失敗，人在失敗的時候才會認識自

己，越早失敗，越容易東山再起。我看到一些

陽明畢業的同學，在職場失意或不明原因的情

況下，選擇自殺。這結果令人惋惜。人在遇到

困難時，要懂得「求援」，求援並不是羞恥的

事，你會發現，有好多人願意協助你。當醫生

還要保持熱情，要有終身學習的態度，人生自

然充實快樂。

背景：

民國 53 年出生雲林縣斗南鎮

斗南國小、斗南國中、建國中學畢業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醫學士（第九屆）

東海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博士班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碩士班

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

現職：

台中明德醫院  內科、家醫專科醫師

彗聖律師事務所  律師

親子著作：

A 級老爸，A+ 的孩子（2008 年）

黃清濱 校友簡介

yy穿著白袍的黃清濱醫師 yy準備出庭的黃清濱律師

yy黃校友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研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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